
新竹區監理所 106年契約服務員甄試 
歷屆試題僅供參考，正確解答仍請以最新公告法規為準。 

(1)01.汽車車身、引擎、底盤、電系或其他重要設備變更調換，應申請實施(1)

臨時檢驗 (2)定期檢驗 (3)申請牌照檢驗 (4)停駛。 

(3)02.乙類大客車係指軸距未逾 4 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多少噸之大客車？

(1)3.5噸 (2)4噸 (3)4.5噸 (4)5噸 

(3)03.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不得變更？(1)燃料種類 (2)車身式樣 (3)軸距規

格 (4)座位 

(2)04.汽車全寬不得超過(1)2.2 (2)2.5 (3)2.8 (4)3 公尺。 

(2)05.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1)15日 (2)1個月 (3)2個月 (4)3個月 內

整修完善申請覆驗。 

(3)06.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1)3個月 (2)半年 (3)1年 (4)2年，逾

期即將牌照註銷。 

(3)07.汽車買賣業、汽車製造業或汽車研究機構，因業務需要試行汽車時，得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領試車牌照憑用，期滿仍需續用時，應於期滿幾日內向原

發照機關換領新照？(1)5日 (2)7日 (3)10日 (4)20日 

(1)08.年滿 60 歲職業駕駛人，申請汽車駕駛執照之補發或換照依據其原效期，

但經依規定審驗合格者，得補發或換發最多(1)1年 (2)2年 (3)3年 (4)5

年 有效日期之新照。 

(2)09.60 歲以下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1)2 年  

(2)3年 (3)5年 (4)未規定 審驗 1次，並於審驗日期前後 1 個月內向公

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 

(1)10.外國人持有互惠國所發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在我國境內作(1)30 天  

(2)60天 (3)90天 (4)120天 以內之短期停留者，准予免辦簽證駕駛汽

車。 

(4)11.已領有大客車駕照者，不得駕駛(1)大客貨兩用車 (2)曳引車 (3)代用大

客車 (4)雙節式大客車。 

(3)12.考領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需年滿(1)16歲 (2)18歲 (3)20 歲。 

(3)13.車輛停駛期間逾多久需先檢驗合格始得申請復駛？(1)1 年 (2)6 個月  

(3)3個月 (4)1個月 

(2)14.營業大客車出廠年份已逾 10年，每年定期檢驗至少（1）2次 (2)3次 （3）

4次。 

(3)15.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

擔任與其離職前(1)3年內 (2)4年內 (3)5年內 (4)6年內 之職務直接

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4)16.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駕駛人年滿 75 歲領有普通駕駛執照、機車駕照換照

(1)體檢合格 (2)認知測驗合格 (3)換發有效期 3年之駕照 (4)以上皆是。 

(4)17.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得視行程需要核定，在同一省市不得超過幾日？



(1)5日 (2)7日 (3)10日 (4)15日 

(3)18.汽車牌照之登記主體已不存在，公路監理機關得催告該義務人於多久期限

辦理異動登記，逾期未辦理者，應逕行註銷該車輛牌照？(1)3個月內 (2)7

日內 (3)15日內 (4)30日內 

(3)19.在正常天候狀況下，小型車以每小時 100 公里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其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為何？(1)30 公尺 (2)40 公尺 (3)50

公尺 (4)60公尺 

(2)20.何種車輛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1)拖有於高速公路及快

速公路故障之車輛 (2)部隊行軍或演習 (3)救濟車 (4)遊覽車 

(4)21.下列何種載重車輛行經高速公路地磅站時，不需進站過磅？(1)貨車 (2)

客貨兩用車 (3)聯結車 (4)遊覽車 

(2)22.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如遇濃霧、強風、大雨致能見度甚低時，其

時速應低於幾公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1)50公里 (2)40公里  (3)60

公里 (4)30公里 

(1)23.專供特定車種或乘載一定人數以上之車輛行駛之道路為(1)高乘載車道  

(2)內側車道 (3)中內車道 (4)交流道。 

(1)24.在高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 90 公里以上之路段，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      

幾公里之較慢速小型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1)80 公里 (2)60 公里  

(3)70公里 (4)90公里 

(2)25.設於主線車道外側，銜接相鄰兩交流道間加、減速車道，專供車輛進出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使用之車道為何？(1)爬坡道 (2)輔助車道 (3)匝道 

(4)交流道 

(4)26.王先生 100年 4月酒後駕駛汽車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經警舉發，104年

6 月再次酒後駕車．經警檢測酒精濃度僅每公升 0.18 毫克，請問王先生

此次酒後駕車行為除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並應處罰新臺幣(1)3 萬元及吊

扣其駕駛執照 1年 (2)4萬 5,000元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 (3)6萬元及

吊銷其駕駛執照 1年 (4)9萬元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3年。 

(4)27.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處汽車駕駛人罰鍰新臺幣

(1)600元 (2)900元 (3)1200元 (4)2400元。 

(2)28.酒後駕車經檢測酒精濃度達多少毫克 /公升即可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1)0.15 (2)0.25 (3)0.4 (4)0.55 

(3)29.汽車駕駛人因肇事致人重傷案件經吊銷駕駛執照，並處以終身不得再考領

者，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幾年後，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

請考領駕駛執照？(1)6年 (2)8年 (3)10年 (4)12年 

(2)30.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

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開單舉發。但行為終了

日起逾多久時間之檢舉，不予舉發？(1)5日(2)7日(3)14日(4)15日 

(1)31.迴避規範，何者正確？(1)與行政程序當事人有一定親屬關係者，得自行



迴避 (2)當事人不得申請有具體事實，足認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公務員

迴避 (3)公務員有應自行迴避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時，該員即得參與行政程序之進行 (4)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所屬機關，

就該申請為准駁前，該行政程序不應停止 

(3)32.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輪胎胎紋深度不符規定，處汽車駕駛人新

臺幣 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請問輪胎胎紋深度規定不得少於多

少？(1)0.6mm (2)1.0mm (3)1.6mm (4)1.8mm 

(1)33.關於人民陳情，下列何者錯誤？(1)陳情僅得以書面為之 (2)同一事由，

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受理機關得不予處理 

(3)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4)陳情之

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者，受理機關應告知陳

情人。 

(3)34.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

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1)四分之一 (2)三分之一 (3)二分之

一 (4)2倍。 

(3)35.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6個月 (2)9個

月 (3)1年 (4)2年 內不得辦理繳銷貨過戶轉讓。 

(4)36.下列敘述何者為是？(1)遊覽車公司所填載之派車單及租車契約應至少保

存 6個月供公路監理機關查核 (2)車齡逾 12年遊覽車不得行使經公路主

管機關公告之山區公路，行駛高速公路時速不得逾 100公里 (3)乘座公路

客運業免費之兒童，須由購買全票或成年之旅客攜帶一人為限 (4)營業大

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每日最多駕駛時間不得超過 10小時 

(3)37.現行公路客運業或市區客運業者虧損補貼係依據(1)公路法 (2)大眾捷運

法 (3)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4)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 

(4)38.公路汽車客運業應於營運路線許可證所載效期屆滿前(1)3 個月 (2)6 個

月 (3)9 個月 (4)1 年 備具繼續經營計畫書向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繼續經

營申請。 

(2)39.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1)3 年 (2)6 個月 (3)9 年 

(4)1年 內籌備完成。 

(1)40.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向同業租用營業車輛，營運租

期以(1)6個月 (2)9個月 (3)1年 (4)2年 為限。 

(2)41.公路汽車客運業以行駛班車辦理包車出租者，其營運範圍以(1)核定行使

之營業區域 (2)其核定行駛之路線 (3)比照計程車營業區域 (4)以上均

可 為限。 

(4)42.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設站，其間隔不得少於（1）250公尺 （2）

300公尺 (3)400公尺 (4)500公尺。 

(3)43.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應符合每日



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1)6 小時 (2)8 小時 (3)10 小時 

(4)12小時 

(4)44.計程車牌照發放應依何種原則辦理？(1)依縣市車輛及人口成長比例 (2) 

依縣市大眾運輸工具普及程度 (3)依縣市車輛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依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45.下列何者係行政院為確保公務員清廉自持、公正無私與依法執行職務所訂

定之法規？(1)公務員服務法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3)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 (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3)46.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死亡後(1)6個月內 (2)3個月內 (3)1年內 (4)4個

月內 辦理異動登記，公路監理機關應逕行註銷其車輛牌照。 

(1)47.機車設備規格下列何者不得變更？(1)排氣管數量或其左右側安裝位置  

(2)照後鏡 (3)車身外殻 (4)顏色 

(3)48.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年齡由 68 歲延長至 70 歲，何者錯誤？(1)不限計程       

車駕駛人 (2)須通過認知功能測驗 (3)67 歲已換為普通小客車執照仍       

可換領 (4)106年 4月 1日起實施 

(1)49.小型車場考及格而道路駕駛考驗未及格者，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場考       

期限為(1)1年 (2)2年 (3)3年 (4)4年。 

(3)50.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 1,800元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

6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1)2個月 (2)3個月 (3)6個月。 


